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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 1 2 . 5 仁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 2012 年 4 月 26 日，郑州市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2 年 7 月 27 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
准）第一章总则第一茶为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丧和管理，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及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市市区规划区、上街区规划区、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规灯区的城市园
林绿化规划、建设、保护与管理，适用本条例。第兰条市、县（市）、区人良政府应当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纳人由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城市园林绿化发展目标，保障城市园林绿化发展所需用地和资金，逐年增加绿地面积。第四条市城市园
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园林绿化土作。县（市）、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本条例规定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城乡规划、国王资源、建设、财政、城管、价格、水务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城市园
林绿化工作。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主作，依照其规定执行飞一娜第五条城市园林绿化应当
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科学规划、严格保护、因地制宜、节约资源，注重植物景观营造、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乡土植物应
用。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园林绿化及其设施的义务，对破坏城市园林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劝
阻、投诉和举报。机哭、企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枝、社区及其他组织，应当引导本单位人员、在校李连、居民等履行
绿化义务，保护绿化成果。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园林绿化科学知识、法律徽的宣传工作，增强公民履行绿化义务和保护绿化成
果的意识。第七条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养等方式参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养护工作。、对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有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市、县（市）、区入民政府或者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一 1 一



郑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2 . 2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第八条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由市、县丈声火上街区城乡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共简编制，经同级大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第九条
市、县（布）、上街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城市园林绿化的现状，确定各类绿地界线坐标，划定绿地界线，并向社刽布。绿线确定后，不得擅自调整。因城市建设确
需调整的，市、县（市）、上街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不减哪脚绿地总量的前提下，应当征求同级笋市园林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的意见，并按照规划审批权限报原审批机关批准。第土多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留足绿伙用地面积。新建区的绿地面
积，应当占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改建 l 日城区的绿地面积，应当占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新建区
内，每十平触黝肖规划预留妙一处占地面积十万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公园用地，每一平方公里应当规划预留至少一处占地面积
五千平方米以上的今园绿地用地。第十一条 TPJ 建设工程项目的绿地指标按照以不规定执行：（一）居住区（含居住
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绿地率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其中集中绿地面积应当占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以上；（二）单位庭
院绿地率碘于百分之三十、其中攀育科研、医疗卫生、休（疗）养院（所），狱团体、公共文化设施等单位不低于百分之三
十五；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少等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 夕三）园林景观路绿地率不低于百分之四十；红线宽
度（包括绿化带）大于五士米的道路，绿地勒低于百分之三十；红线宽度在四十米以上五十米以下的道路，绿地率不低于百
分之二十五；红线宽刻、于四株的道跳缈虾稣砂之二＋ ; （四）铁路、河渠两卿湖泊、水库沿岸的卿黝卒度，不奸三十
米。煎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列建设瑰项目属于旧城区改造项目的，其绿地率箭可以降低，但不得超过
五个百分点。第十二条产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风．第（二）项所列建设工程项目属于旧城区改造项目，按照本条例
第十一条第二款执行确有困难的，经市、县（市）、上街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声核报同
级人民政府批准，绿地率指标可以再降低，但不得超过三个百分点。因降低绿地率指标葬少绿地面积的，建设单位应当就近
补建；无淤卜建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易地代建，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第十三
条在城市国有土地上建设道路防护绿地和居住区以外的公园绿地，建设用地由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采取划拨方式
供应。一 2 -



郑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2 . 5 第十四条绿地建设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 , ）道路绿地、居住焦以外的
公园绿地，由市、县（市）、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防护绿地、生产绿地，申市、县（市）、区城市
园林绿北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负责；（三）附属绿地（道路绿地除外）、居住区内的公园绿地，由开发建设单位负
责；（四）铁路、河渠、湖泊、永库管理范围内的绿地，由有关主管部门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绿地，健设责任不明确
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有利于建设、方便养护管理的原则确定。第十玉条政府投资的城市园
林绿化工煌，应当依法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监理、施工，应当由具
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第十六条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省、市等有关规定对城
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第十七条建设工程项目的附属绿花土程应当与主体工程简步设计、建设工程项自应当将附属
绿化费用纳人投资预算。建设工程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市、县
之市） . 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审查；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和道路绿化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几（市 � ）、上街区城市园
林剔匕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区城市园林绿化行应当征求市、县第十八条政府投资的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后，城市园林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杖限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人使用。第十九条开发建设单位应当自居住区绿化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之甘起十五日内，向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房住区内绿地的面积和位置应
当在房屋卖卖合询中予以明示。开发建设单位应舀制作绿地平面图标牌，在居住区的显著位置进行永久公示。禁魔能区内黝
上建设建筑物、构鞠。第二十条开发利用绿地地下空间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建设规范，不得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和绿地使用
功能。市、县（市）、上街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自在依法办理有关规划许可丰续俞，应当征求向级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的意见。第三十一条欢被推广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多种形式的立体绿化。机关、事业草位和文化、体育、教育等公共
服务设施的建筑：适宜屋质绿化的，应当实施屋顶绿化。第二＋二条公园、‘绿化广场浴街部分，城市主要道路两侧沿线单
履，像有特殊安全需要外，应当实施开放式绿化。第二十兰条行道树应当选用寿命长、抗逆性强、遮荫效果良好的橱种。一
3 一



郑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2 . 2 翁沸道路单侧种植双排以上行道树。第二十四条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合理安排
地上、地下管线的位置及走向。地上管线不得影响树珠整及树木生长，地下管线应当按照有关规范与树木及其他绿化设施保
持距离，必要时采取保护措施。新建管线和新种树木，应当服从规划，本着后建让先种、后种让先建的原则协商解决。第三
章保护与管理第二十五条绿化植物和设施的管护，按照专业管护与社会养护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地段责任制，保证植株健
壮、设施完好。第二十六条绿地和绿地外树木的养护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一）居住区以外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道
路绿地及行道树，由市、县（句、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二）单位附属绿地和
树木、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由该单位负责；（三）居住区内绿地，已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业主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
业负责；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其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县（市）、区财政应当给予适当补助；
（四）！峰街单位、居住区、门店负责其门前自建绿化的养护。前款规定以外的绿翅卿树木养护责任不清或者有争议的，由
市、县（市）、区城市园林绿侈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第二＋七条禁止擅自改变规划绿地性质和用途。因城市建设和其他特殊
原因确需改变规划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得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规划审批权限报原审批机关批
准。第二十八条禁止改变公园绿地性质和用途。改变其他绿地性质和用途的，市、县（市）、上街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就近建设不少于同等面积、不低于同等标准的绿
地；无法就近建设的，按照易地绿化代建方式进行。第二十九条因施工等原因确需临时占用绿地的，应当经
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占用婿街花坛、绿篱、草坪的，应当缴纳绿地临时占用辛嗜
费。临时占用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占用期满，占用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恢复；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第三十条在公
园绿地周边规定区域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市、县（＿市）、上街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办理有关规划许可手续
前，应当征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第三＋一条设置户外广告不得影响绿化植物正常生长，不得遮挡城市园林
绿化景观。第三十二条禁止下列行为：（一）偷盗、践踏、损毁树木花草； - 4 -



郑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2 . 5 （二）借用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了在树木零悬挂广告牌；（三）在树旁
和绿地内倾倒垃圾或者有害物觅堆放杂物、取土、焚烧扩（西）在绿地内搜自设置广告、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五）擅自
拆除绿篱、花坛、草坪；丈六）在绿地内搜自摆摊设点、停放车辘（七）在．居住区以外的公园绿地内搜自设置经营性设施
和项目；（八）污染、损坏建筑小品及游艺、休鼻、浇灌、照明等设施；（九）其他损坏园林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第三十
三条对园林景观路实行重点保护，禁止违反规划在道路绿地内开设通道。道路防护绿地或者带状公园宽度在二十米以上
的，其外侧应当规划建设辅溉第三十四务绿件攀瞒碍公共交通的，、园林绿化管养单位应当及时处理 � 因影响电力、通讯
线路安全、工程施工或者其他月球护原因带修剪行道树的，由市、县（市）．区城市“园林绿化行孕丰管部门批准井组织修
剪。第三十五条加强绿化植物的病虫害防治，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建立虫情、病情、疫情测报几防治制度。严格执行苗
木、种子检疫制度。引进的种子二，苗木应肖按规定经拉物捡疫部门检疫，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不得引参种植。第
三十六条对古树名木按照有关规定寒行草点保挽，严禁砍伐和搜自移植‘严防人为和自然的损氰古抖冬木由所林位姗个人养
护，本县（市）、戏市毗绿化行胜管部门应当加强鉴蜘技术指导，制定姜护办法及技术措雄，建立档案、姆置标志二＿第三
十七条对下列未列入古树名木的大树实行重点保护，非因自然枯死、达到更新期或者重大建设工程项目所必须的，不得砍
伐、移植：（一）法桐胸径四十厘米以上或者树龄五十年以上的；芭只）泡桐、捂桐、杨树，胸径六十厚米以上的；
（三）常绿树种胸径三十厘米以上的 f （四）其他树种胸径五十厘米以上的。第三十八条行道树树干周围应当实施透
水、透气覆盖。修剪、移植、规范及日抖卜栽。第三＋九条姗准砍伐、砍伐行道树应当由园林绿化专业养护单位实施。行道
树缺株的，应当按照园林植物种植未经批准，不得砍伐、移植树木。移创入树禾的，’应撒定予咐卜偿。砍伐、移植树
木，坚持矗修剪的不移植、能移植的不砍钱琳兢近移植的廊组。一 5 一



郑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2 . 2 第四十条申请砍伐、移植树木的，幢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一）建设工程施
工所必须的；（二 》 发生严重病虫害已无法挽救或者自然枯死的；（三）危及人身、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安全的；
（四）妨碍交通的；（五）树龄已达更新期的；（六）密度过大需要间伐、间移的；（七）改造绿化设施所必须的；
（八）其他原因所必须的。第四十一条砍伐、移植树木的审批权限按照下列规定执行：（一）在市区公园绿地丫不含居住区
内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及公共道路范围内的，由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二）在市区单位、居住区内
的，由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三）在县（市）、上街区范围内
的，由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四 〕 移植古树名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
四十二条对砍伐、移植树木和临时占用绿地的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f 五日内办’理完毕。、批准砍
伐、移植树术和临时占用绿地的，发放许可证。因抢险、救灾、突发笋故等紧急情况需砍伐、，修剪树木的，可以先行砍
伐、修剪，同时报告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险情消除后十百内，砍伐、修剪单位应当向
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补办手续。第四十三条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补
栽。补栽的树木胸径不得刁汗五厘米并保证成活。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补栽姗卜栽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应当缴纳树木补植费
用，由市、县（市关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补栽。第四章法律责任第四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一）搜自胡绿地或改变绿地用途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每平方米尸千元琳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二）擅自拆除绿
篱、花坛、草坪的，责令限期恢复，并处以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一 6 一



郑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 2 . 5 （三）临时占用绿地期满后，未按规定期限恢复绿地的，从逾期之日
起，’按每日每平太米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处以罚款；（四）擅自修剪行道树的，处以每株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损伤、砍伐或者搜自移植古树名木的，处以每株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六）搜自砍伐、移植行道树和第兰十
七条规定的夭树的，处以每株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擅自砍伐、移植其他树木和损伤致死行道树的，，处以每株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斗下罚款。第四十五条新建、改建居住区、单位庭院建设工程项目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每平方米，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第四
十六条建设单位未按要求对绿地平面函进行公示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罚款。第四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八）项、第（九）项规定之一的，可以处以每处五十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乒、二）违反爽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 责
令限期拆除，并处以每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处以
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第四十八条绿地养护责任单位因未履行养护责任或者养护不当造成绿地严重损害的，由
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损害绿地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
款。第四十九条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监理或者施工单位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承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监理、施工业务
的，由市或者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监理或者施工，限期改正，并处以二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第五十条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
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搜自改变
规划绿地或者其他绿地性质和用途的；（二）搜良降低绿地率指标批准建设项目有关手续的；（三）搜自调整城市绿线的；
（四）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五）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六）违法收取或者擅自挪用易地绿化代建费用的； - 7 -



关阶卜｝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 2012 . 2 （七）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拘私舞弊的。第五章琳则－第五士
一条本绷卿黝：包触园黝、卿黝、崛黝以及料黝。本条例所称绿线，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本条例所称古树名
木，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树木，以及珍贵、稀有或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第五十二条本条例
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 989 年 12 月 20 日郑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0 年
2 月尸日河南省第七届人异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的 《 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条例） , 1 996 年
12 月 20 白郑州市第十届人民祝表大铺务委员燃二仕次会议通过、’ 997 年 4 月 4 日河南省如、届人民街眯合常务委员
会第二士五次会议批准的（郑州市人民株大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 2 仪刃年 6 月
23 日郑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 以刃年 9 月 27 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锹、一批准的（郑州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饺韵练例）时决定｝、娜
年 4 月 28 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5 年 9 月 30 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盗巍
蕃。，。次。批准的（。。民，～员欲松改（，命市．化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 》 同时废止。一 8 一


